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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事會會議紀錄内轉 i c全文者，均W正式紀錄補鶬 

按月TIJ行。 

聯合國文扦均W大寫宇母附《數字編躭。凡提义此毪鳊竑卸揞聯合阖之 

芊佳又扦而言。 



第五百三十六次會議 

一九五一年三月九3星期五午傻三時在紐约成功湖舉fr 

主席 Mr D VONBALLUSECK (荷蘭） 

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巴西中國、厄瓜多， 

法蘭西、印度、荷蘭、土耳其、蘇維埃祉會主義共 

和國聯盟、大不列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、美利堅 

合衆國、南斯拉夫。 

臨時議事日程（S/Agenda 536) 

― 通 讒 事 日 程 。 

二印度 -巴基斯坦問題 

(a) 聯合國駐印度及巴某斯坦代表一九 î〇年 

九月十五H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，附送報 

吿書（S/1791，S/1791/Add 1) 

(b) 巴基斯坦外交及英邦協事務部部長一九五 

〇年十二月十四日關;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

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(S/1942)。 

通 過議事日稃 

锬事0裡通過。 

印度-巴基斯坦問題(績前） 

巴基斯但代表S i r Mohammad Za/rulla Khan應王 

席之請，就安 t理事會議席。 

― S i r Benegal N RAU(印度）巴基斯坦外交 

部長發言時[第五三四次及第五三五次會議]論及很 

多事情，其中有些係古代腠史，根本用不着再作答 

覆。我現在僅僅11論較重耍各點。 

二我想討論的第一點，就是咪什米爾之加入 

印度係印度的印度教首頜與嚷什米爾大君串造 

成，而jy現任啄什米爾首相Sheikh Abdullah爲工具 

一說。持此說者質間"耍不然印度軍隊怎會 L o r d 

Mountbatten接受加入書那一天，卽一九四七年十 

月二十七日，飛抵Srinagar呢？"印度總理當時已 

將此一事件的全部事實廣播，同時並將其公怖。我 

現在宣讀此項聲明的重要部份 

"二十四日晚間"——此指十月二十四日 

— "我們第一次接到代表啄什米爾邦提出的 

閼於加人印度及軍事援助的請求。二卜五日裊， 

我們在國防委員會考虜此項請求，但是對;sst 

派軍隙一事未作决定，因爲此舉有顯著的困難。 

我們;SA二十六日上午苒議此事。當時的局勢巳 

a爲嚴,。進犯者 i 5掠了幾個市鎭，破壊,供 

耠瞎什米爾全區電力的Mahoora大發電廠。他 

們卽將進人谷地。Srinagar及氇個瞜什米爾危 

在旦夕。 

"我們分別接到大君政府及人民代表，无 

其是瞜什米爾人民的偉大頜釉國民會議主席 

Sheikh Mohammed Abdullah緊急求援的文書。 

瞜什米爾政府及國民會蕺都在催促我們准許咪 

什米阚加人印度聯邦。我們决定准其加入，並空 

運軍隊前往喀什米爾,但同時提出一個條，卽 

—俟冶安恢復，須由瑢汁米爾人民考廬加入間 

題。加入與否鹰由他們作最後决定。" 

三下文是此項聲W中十分重要的一部份 

"如果我們《藉口便瞎什米爾加入印度,或 

藉口派ag軍隊前往^邦，我們當不致等到瞜什 

米爾一半地方及査謨部份巳遭嬈殺之奶及 

Srmagar本身險遭佔颌及蹂躏的時候纔實現我 

們的願望。 

"我們於十J1 二十六日下午决定派遣軍 

隊。Srmagar已有陷落之虡，情勢非危急。我 

們的參W人員是El晝夜努力工作。二卜七日拂 

曉，我們的軍隊乘飛機出發。初時數量極^" 

——當時無人知>g數量是那樣^一一"軍隊到達 

後：4卽作戰，阻擋進犯者。他們W英勇指揮官 

是印度陸軍一員優秀軍官，*^翌日陣亡。" 

四 安 全 理 事 會 由 此 可 知 印 度 雖 米 爾 加 

人聯邦ât f兩三日已迭接*援文書，但派遺救乓却在 

喀什米爾加入聯邦之後。^而印度軍隊到達遇暹，未 

及阻II i l犯者— I月二〖六日對Baramula聖約瑟修 

道院及其附屬醫院所作的暴行。翊事會各玴事一讀 

我去年锬表的兩篇演說，卽可得悉詳淸。我無須祓 

述此事。印度方面在瞜 f f米爾戰役中的一個最著名 

最英勇的軍官就是Brigadier Osman,他是一個囘教 

徒，不幸已陣亡了。這就是有人耍求與實在情形相 

隔數千里的理事,相信的印度人的陰2r。 



五 關 S h e i k h Abdul lah係此項陰^的工具 

̶說，我願再舉幾個事實。Sheikh Abdullah 丸 

四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被釋出n。在那一天之SU ,他 

一Ê與大君政府作對。巴某斯坦代表說Sheikh Ab-

dullah 曾在獄中發出一函，盼望大君立卽宣怖加入 

印度。據說這封信是寄拾一位朋友的這個朋友後 

來將此信交拾一位名叫Prem Nath Bazaz的人，由 

他在一本關喀 f t米爾問題的裏發表。我們與其 

相信此項雙审關接的傅說，倒不如接受直接得來的 

證據。英入主辦的T h e Statesman報一九四七年十 

月十日曾登載關*^ Sheikh Abdullah出獄約一萆報 

期後在新德里出席歡迎會的潸&。我現在宣；»此項 

锒導 

"新德里，《期二一啄什米爾國家主義 

颌袖Sheikh Mohammed Abdullah今天在歡迎 

會上演說。他靖求宽假時日俾得審愼考廬啄什 

米爾魔該加入那一個自治頒。他說 '我們的 

友人此刻可弑助我們脫離専制政治'。這位瞜什 

米爾傲袖說同盟"一此指囘教同盟——"雖 

然反對"退出喀什米爾'運動中所含的民實所歸 

的自主耍求，伹他的政黨决不爲It感所左右。他 

認爲處 ï f間題時須頭腦冷靜，不重淸感，在 

探取决定前尤須權衡利弊得失，顧及所生後果。 

他祇知爲該邦人民謀幸輻。" 

六現在®到最重要的一段 

"他聲明不容巴某斯坦操縱，亦不容印度 

威《 â c他反覆說明他的政黨的,耍目標在於使 

該邦自治，俾人民有了權力及責任後，可自行 

决定利害所在。" 

七這是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B前不久發生的 

事，換句話說，在部落人民侵人啄什米爾前兩星期 

左右。一丸四b年十月二十七日，卽在侵人事件發 

生後不久，Sheikh Abdullah發表另一聲明，載於一 

九四七年十月二"f八日印度紊晤士報。這次他說 

"新德里，十，3二"^七日——喀什米爾頒 

袖Sheikh Abdul l ah宣稱'咪什米爾處境危殆， 

保衡祖國、抗拒侵略實爲全體嚓什米爾入民的 

首耍職責, ' 

"Sheikh A b d u l l a h艇稱 ' "侵略 "嚓什米 

爾 的 用會在使咪什米爾人民採取某項决 

定，卽加入巴基斯坦是也。凡是喀什米爾人筻 

不憤 I S此称4使他們違反本曹的行爲'。" 

八我不擬繼櫝引述當時新開界的報導， j y免 

各理事覺得煩^。我提出的引證已淸楚說明當畤的 

實情，那就是正當瞎什米爾政府及Sheikh Abdullah 

考虜加人問題的畤候，巴基斯坦便發動侵略，藉阖 

jy武力xâ使他們决定永遠加入巴某斯坦，絕不撖求 

民盲。此舉失敗後——其實此舉結果適得其反一 

巴基斯坦纔開始談到入民的曹願。 

九爲什麼大君會選派Sheikh Abdullah組蛾 

臨時政府在此危眢之與首 f f l合作呢？讓我引述一 

九四七年十一月七日倫敦泰晤士報來解稗 

"倫敦，十一月七日一進犯者雖然已=«â 

近S rmaga r ,距城西四里半的地方巳發生相常 

劇^的戦鬭，伹城內依然安定，商店照常營業。 

此秫 I t形難W使人置信，唯一的獬釋就是行政 

當局首長Sheikh Abdul l ah及其國民會議黨徒 

已能取得人民的信, te" 

—〇因爲 S h e i k h Abdul lah得入民信賴，所 

W纔被選派。這些事實在印度和喀什米爾是人所 

共知的，祇是在成功湖纔有入提出荒謬的^論來欺 

騸在時間與窣間上都與有關大事相隔很遠的安全鉀 

事會各H"事。 

一一我現在計論 3—颳。印度屨被措爲並未 

屨行，或不願履行一丸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 

九年一月五日兩决議案[S/1100，S/1196]所規定的 

義務。我請理事會 /4盲第一個決讖案所載闕於擬訂 

休戦協定的第一步驟。 

—二我現在宣讀關於休戰定的决讒案第武 

部1。第部第一段開 

"兩阈政府"一一此指印度及巴基斯坦政 

m——"接受第壹部所載關於立卽停Jh戦lag之 

提案時，並接受下開原則,據 jy擬訂休戰協定， 

至於此項協定之細節，應由雙方代表與本委員 

會共同議定之。" 

—三接着規定第一步驟 

"A ― 由 於 巴 某 斯 坦 軍 隊 進 駐 謨 咪 

什米爾邦使掎^發生重大轉變，一如巴基斯坦 

政府;安全 ï fP事會披露者，該國政府镥允撒a i 

駐在該邦之軍隊。" 

一四請問巴某斯坦政府巳探取什麼措施來屨 

行此項首耍義務？巴某斯坦軍隊爲什麼仍駐在該邦 

境內？巴某斯坦代表企圖辩明巴基斯坦軍隊於 Ï月 

八日開入瞜什米爾"保謹其本國的重耍利益，那就 

是說在求自衞，附帶避免侵入嗦什米爾的部落人民 

因巴基斯坦未更直接地協助他們對抗印度軍隊而生、 

憤怒。 

1見安全理事會F式紀錄，第三年，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

份補編，英文本第三十二貝。 



̶m我去年曾請ï9«事會注盲憲章第五十一 

條。我現在再請》事會予 j y / i意。依;^條規定，會 

員國遭受武力攻搫fflF纔行使自衞權。就本案ffij言，印 

度軍隊並未向巴某斯坦發勐武力攻*。第二點，依 

該條規定，會員國因行使自衞權而探取的辦法，應 

立向安全理事會報吿。巴基 iS» î坦並未向安全事會 

银吿眞的，巴某斯坦a至大約兩個； j後，聯合國 

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抵連印度大陸，智 I t不能 

再事隱瞞 f f ï，饞向該委員會說明有巴某斯坦正規軍 

駐在啄什米爾邦。第三SA ,這是極重耍的一點，依 

憲章規定，^員國自衛權的行便僅至安全理事會採 

取耍辦法W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時爲 J l "。 

—六就本案而言，安全理事會巳由聯合國印 

度巴某斯; S間題委員會探取耍辦法，且事實上 S 

委員會已說服當事œ方接受我所提及的那兩件决蕺 

案。這兩件决議案實施後，II方業已停火，停火線 

業經劃定，II方遵守停火命令的It形，已在軍事觀 

察員監督中。巴某斯坦軍隊一丸四八年五月開入喀 

什米爾時所藉口的理由，現巳不足爲據。巴基斯坦 

軍隊原擬防守的陣線——並且不Jl這條陣線一一在 

業已實施的停火辦法保Ff下現已十分穩固。 

一七那末，請問巴基斯坦軍隊有何需要或理 

由耱镥留駐該邦呢？爲什麼尙未撤^呢 7爲什麼甚 

至未開始準備撤:！呢^我們不妨將這項行動與印度 

政府爲滅少駐在該邦的印度軍隊所採取的措施作一 

比較。諸位理事想知 t t ，這是一九四八年八il十三 

H决議案第武部所規定的第三部驟，最初兩項步驟 

就是撤 : 1巴某斯W軍隊 JW及撤部落A民； f l h i入^ 

邦作戰的巴基斯坦國民。爲使本斑事會各H»事憶及 

此事起見，我現在宣讀八月十三日决讖案第«；部B 

節第一段。該段稱 

"̶俟本委員會, i知印度政府本决 i s案 

第部A節第二段所稱部落人民及巴某期坦國 

民業已撤退，由是印度政府在安全理事會所稱 

需耍印度軍隊進驻奄謨咪什米爾邦之情《不復 

存在，且巴某斯坦軍隊已在撤離査^瞜什米爾 

邦時，印度政府^允依其與本委員會議定之步 

驟，開始撖=«1駐在^邦之大部份印度軍隊。" 

̶A由此可見印度政府已開始賞施第三步 

驟。這是聯合國觀察員所深知的'。但是巴某斯坦方 

面是否巳減^其軍隊呢？巴基斯坦是否願奮開始及 

耱績撒^駐在 ; ^邦的軍隊呢 P巴基斯坦代表對;這 

些問題規避不答。然而被指爲担絕履行義務的國家 

依然是印度。 

—丸聲饔顕赫的巴基斯坦代衷企圖輕輕放過 

Sir Owen Dixon關;S^i犯者及巴某斯坦軍隊先後破 

壊國際法的;？P語2, {曰同時着重Sir Owen Dixon對印 

度的批?P ,郎，印度恐不會贊同一切解险武装方式 

或全民表决計劃，他一此指Sir Owen Dixon — 

靱爲是自由公正的全民表决所 i l ^需的。 

二〇我已初次發言時 [第五三三次會讒 ]說 

明印度贊〖司一九四九年一 H五日决讒案中爲確保自 

由的全文表决所作一切規定。巴基斯坦ar贊同這些 

規^因此，卽使就巴基斯坦當時的觀點而言，這 

些規定可視爲足夠確保舉行自由公正的全民表决。 

如果現在要求印度再作讓步，例如耍*印度置安全 

; 8 ^不顧，將其軍隊全部撤a f i ,並推翻査謨什米爾 

邦之合法政府，刖印度必須麝然拒綞。此釉讓步不 

足JW確保公正的全民表决,倒會產生相反的效果。我 

卜分敬踅Sir Owen Dixon,同時我想順便說明印度 

政府很稱許他的工作精祌，但是他fei未了解印度的 

觀點。向來沒有人代表印度政府表示印度軍隊或^ 

邦軍隊或民團應舉行全民表决期間孅帶武器在;^ 

邦境內任盲行走。印度不反對減^軍隊，^不反 

對在舉行全民表决期間將該邦境內軍隊佈 f i得他他 

們不能干涉投票自由。H匕所反對的是將軍隊乃份减 

4， J y致危害^邦之安全，同時它反封非耍地損 

害該邦主裉的措施。Sir Owen Dixon在急鬮消除各 

称不正當的勢力ff>，却e 了顧及一称鋭敏而有力的 

翊影響。如果取消dij經各 î 'r!協;及保證予JW保障 

W該邦正式軍隊與合法政府，直接或 Iff l接承認^邦 

备地的非法軍隊及非法地方政府，刖必會產生上述 

£理影響。 

二一所有這些厝形膂置不論，<H巴基斯坦並 

非如我這位顯赭的同僚W欲表明的，絲毫未受S i r 

Owen Dixon的報吿書的批9r。巴墓斯坦代表設辭 

辩解Hi , Sir Owen之所Wfe摘巴基斯坦破壊阈際公 

法，僅欲藉 jy證明何JW有應&解除武装第一階段撤 

：<â巴基斯坦正規軍隊一提案而已。伊是此項提案並 

不需耍任何新理由這個理由充足的提案是聯合國 

委員會一丸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案的一部份，我 

在上面已經宣過。是 JW Sir Owen的赏見實不能 

視爲無足輕重。然而我想說的尙不J f此。我現在引 

述他的報吿書[S/1791 ，第七十四段] 

"由巴基斯坦總理的立場，我斷定已；T 

能使當事鱔方就査謨瞜什米爾邦的爭端達成協 

議。 " 

垒閱安全珲事會JP式紀錄,第K年，一九五0年九月 
辛十二月份補編,文件S/1791,S/1791/Add 1。 



二二巴某斯坦代表又提及朱拿加及海凌拉巴 

兩事f 'l。我們現在祇是a論嚓什米爾事件。因此，我 

僅擬複我去年就前稱兩事件所發表的意見[第四 

六六次會讒]不過這兩事件與目Htf所計論的事項顯 

然毫無關係 

"我這位學識卓越的朋友曾引述印度總 

和副總P j '的秫秫言論我們單從其所引述的語 

句便可淸楚看到一項原刖，郎解决爭端時應 

顧及民的實願。這就是印度提識在與恢復正 

？？，狀態有關的某柯條件F,應用於咪什米爾的 

準則。但海達拉巴及朱拿加兩事件與!^什米爾 

事件間有一重耍不同之點。本人第一次發言時 

巳經指出，居住啄什米阚的大部份囘教徒一一 

這是說，^邦多數民族的大部份一贊成仍由 

印度統冶。這是他們的盲願，非印度之過 A 

項事實，本人前巳,圆解释其W由。就另一方 

面說，我知道rfe達拉巴和朱拿加兩地的多數民 

族從來沒有贊成加入巴基斯坦。此一重要不同 

之點，在這些簡單的比擬中輒被忽略。" 

二三我現在耍邋而談到若干?事颇爲掛廬的 

一件事，卽，爲嗦什米爾召開立憲大會的問題。我 

前巳說d^ ,瞜什米爾現係印度聯邦的一個單位，必 

須把它當成一侗覃位而加 jy管治。我們起草印度憲 

法時，ikJ須考廬對印度聯邦各單位的憲法應作什麼 

規定。後來我們决定道些窻法的起草工作，應由 

有關單位的立憲大會負贲。因此若干單位，例An 

Saurashtra, Travancore-Cochin及Mysore, 已召開 

立憲大會起草憲法。其他單位刖由*^秫柳原因，尙 

未召開此種大會。瞜什米爾卽爲尙未召開立憲大會 

的單位之一，所 j y^邦的憲法尙待制定。我請諸位 

理事注窻召開立憲大會的粹序並非僅爲!^什米爾 

而設，印度聯邦內其他類似單位':ÏT須遵行此項稃序。 

誠 i ^ ,這是世界大多數H家所公認的起草憲法的程 

序。我們於是在印度窻法中規定由立憲大會訂定喀 

什米爾憲法的細節。該大會是否可JW决定加入問題 

呢？我阖政府認爲立憲大會倘欲就此項問題發表 f 

見，自無不可，但不能有所决定。 

二四巴基斯坦代表曾說印度佔頜樓什米爾將 

使巴基斯坦的生存受到威脅，因爲印度不僅曹颺對 

巴基斯坦作戰略上的包圍，並欲控制巴基斯坦視爲 

命脈的河流，W操縱^國的經濟。我自認不甚明瞭 

這個論點。éti果全民表决决定瞜汁米爾歸附巴基斯 

坦，這個問題便不會發生。這個問題祇在唼什米爾 

决定仍然歸附印度時幾會發生。我這位聲明卓著的 

朋友是否羝爲卽使全民表决的結果爲贊成歸附印 

度，我們仍應&他所列舉的理由，將什米爾交給 

巴基斯坦管冶呢？ 

二五如果巴甚斯坊憂虜不能镀得該邦河流所 

伊應的用水，戮阖政府樂於提伊適當的保證。世界 

上其他地方何嘗沒有流縛不」!‧一阈的河流，關;fîSt 

些河流的共同利用問題巳有行之巳久的辦法。 

二六我這位朋友 ,間過印度是否贊成聯合阈 

軍隊駐在咪什米爾的原刖。我前巳說明印度閼於此 

事的立場，並提出了下開理由笫一，我們綞與不 

能容許外國軍隊開入該邦或印度境內任何其他地 

方第二，鑒;6^—九四八年八月及一九四九年一月 

兩决議案所載的規定，我們不需耍使用外國軍隊或 

外阈機關就地招募的特剁民團。 

二七我這位朋友也提到公斷原刖。關於此事， 

印度9r已一苒說明其立場，那就是凡經一九四八年 

八月及一丸四九年一月兩决議案解决，及經聯合國 

委員會向印度提出保證而獲决的各項問題，不能 

藉公斷而復行計論。 

二八巴基斯坦代表論到他所宣稱的印度在亞 

洲的侵略谤事。我不知他是否苜欲本理事會憨眞相 

信他此穉言論。我們在理事會裏所聽到的阖句，用 

法的確奇特。如果某國抗拒進犯者，那便是侵略，全 

力援助進犯者刖不是侵略。如果保逮被侵國的軍隊 

於阻J卜邋犯者前進後自動一減少百分之二十至二十 

五，那便是侵略,如果參加進犯的軍隊破壊國際法， 

耱«9留駐被侵國頗土，吞倂非法港得的土地，則不 

是侵略。如果有人提讅召開人民立憲大會，那便是 

侵赂，如果不斷號召聖戰，有計劃地煽勐宇教熱狂 

與愦恨，則不是侵略威脅。 

二九我並不願竟參加這些年年都有的爭論。 

大家都盼a這個間題锼得和平解决，但是我們必須 

有適當的氣氛饞能得到和平解决。數百年來印度大 

陸的經濟及政治原是一個整體，現在這個大陸驟^ 

分爲兩個國家，當然會發生許多祓雜的問題。前時 

屬*«^內政範園的問題,現在忽然耍提交阈1^機構，在 

世界論壇上加W討論了。 

三〇我尙記得緬甸仍附屬P I I度時的 I t形。緬 

甸係於一九三六年脫離印度的。伊是專家們自一九 

三一年起一一我想係從這年開始——卽在商譏分治 

時可能發生的種穉間題。直至大部份的問題——如 

果不是全部間題的話一一巳镀解决後，緬甸饞正式 

脫離我國。至;巴基斯坦與印度分治則僅有十個屋 

期左右的準備。似此 I t形，當然有很多複雜間題尙 

待解决。後來由於各區人民淸緒的衝勖及其他原 

因，筌氣日形惡劣。因此,分治一舉不僅產生了新間 



m,並且涫滅了和平及圓满解法這些問超所需耍的 

氣氛。 

三一我之所 JW說及這些事情，在求諸位理事 

明瞭印度及巴基斯坦之閱如仍有懸而未决的爭端， 

則大半係兩國分治所使然。這些爭嬙需耍時間及毅 

力來廨决。我深望我並未發农任何對解決爭媸有所 

妨礙的言論。 

三二 Sir Mohammad ZAFRULLA KHAN (巴 

基斯坦）印度代表所提出的論點中有些是需耍答辯 

的,其原因並非因爲雙方對這些論點發生爭璣，而巴 

基斯坦的答辯卽可解决此稀，議,爭譏早已發生，安 

全Hi事會所 jy計論這個問項，其故在此。原因是因 

爲這些論點若無更詳細的解释，則爭議之點可能混 

淆不明。我對於某數點祇擬簡單答覆，因爲我的主 

耍目的並非僅欲引起辩論，而是耍解釋鉀事會所須 

處理的間題,也就是須由理事會决定及解决的問題。 

閼 ;某一兩點，我不得不請事會注盲若干有鬮文 

件，俾能明睐全郎倩形。 

三三闕於印度代表所提出的第一點，卽瞎什 

米阚大君十月二十六日爲請求加入印度事致Lo rd 

Mountbat ten函是否係一穉陰^的結果一節，印度 

代表提出了兩耍點備供a»事會參考。第一點就是印 

度耱理的官方報吿，詳述印度於一九四七年十月二 

十四日晚間接到大君請求予W軍事援助的第一件文 

書後所探的措施。我無從駁斥此項報吿，也無意加 

«辯駁。伸是，我們《1^須研究它們已往的行徑，査 

叨大君提出此項請求的原委，鎵能斷定這是不是一 

蹦陰謀。 

三四我前巳說過饑會頜袖及甘地聖雄曾 ; 6 * l t 

勢嚴重時期訪問大君。請問他們計論什麼事ft呢？ 

三五我現在計論 S h e i k h Abdullah的立場。我 

贫宣讀Mr Bazaz的陳述中關於Sheikh Abdullah致 

函査謨邦友人的一段，據Mr Bazaz說這封信巳在 

饑會文件中發表。有人現欲藉Sheikh Abdullah出獄 

後在新德里發表的一兩次談話來證明未必有這件 

事。Sheikh Abdullah係於丸月二十丸日出獄的。他 

出獄後立卽前往新德里。大槪他自從被釋放時起，至 

大君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致函Lord Mountbat-

ten 表明願意Sheikh Abdullah卽行垒加行政工作時 

止，一直在新德里，否則至少係於緊急時期住在 

該地。十月二十一日那一天他在新德里，因爲是日 

該地有人開會歡ïâ?他。同曰尙有另一歡jffl會，無输 

如何，他餘向新閡界籙*談話。我前已好幾次引述 

過他的談話。十月二十七日那一天他顳然係在新德 

里，因爲這是印度代表親口說 â的。 

三六他在新德里幹什麼事呢？印度代表說 

Sheikh Abdul lah正在懇求寬假時日俾得臈審考遽^ 

邦應加入那一個自治領的間題。印度代表並把這句 

話加上引號。他於十月九日在新德里懇求寬假時日 

俾得考廬該邦鹰加入何一自治領，而他是印度總理 

的好朋友。他向誰懇求呢？他是在懇求新德里政府。 

他爲什麼有此懇求呢 7那是因爲它們正在AÊ使瞎什 

米爾加入印度。否則應作何解釋呢P他並非在新德 

里懇求巴基斯坦假予時日。他之所 jy在新德里懇求 

寬假時日 j y便考廬該邦應加入何一自治頒的間題， 

係因印度不予考廬時間，同時使喀什米爾加入^ 

國。 

三七She i kh Abdullah î«>是停留在新德里。我 

前巳說&，他是入過獄的。他之入獄是光榮的，我 

對此不加訾譏。他爲喀什米爾入民而脔鬭，致被監 

禁，這是光榮的事。不論他的曹見是怎樣，他當然 

不是大君所寵信的人。因此在出^後就去到新德里。 

大君攧請印度予JW軍事援叻時，^"說明他巳决定與 

Sheikh Abdullah共同執政，這顯係爲了博取新德里 

印度政府的歡,i：。此項建讒從何而來的呢？ Sheikh 

Abdullah當時在何處呢？大君自Sheikh Abdullah出 

獄後從未與他會談，並且無法藉Sheikh Abdullah本 

人或其他任何入躕定Sheikh Abdullah能否安定瞜什 

米爾的民心。 

三八She i kh Abdu l l ah在新德里懇求寬假時 

日，大君的信裏說明願與Sheikh Abdullah共同執政， 

而Lord Mountbatten則說"我們引W爲慰"。個中情 

形不問可知。Sheikh Abdullah是一個中間入，最後 

遞交 L o r d Mountbatten W文書中便提及這傰中閟 

人。Sheikh Abdu l l ah所索取的代價，也可說是他 

所得到的獎賞，亦經該文書提及。 

三九閫於軍隊問題，印度代表說"我們直至 

二十六日饞决定派遺軍隊"，而此項軍隊於二十七日 

巳抵達目的地。據說此項軍隊爲數無多，所幸無人 

知；re的數量是這樣少。可是 *Ë的數量巳是夠立卽 

參加作戰，阻止他們所謂危害該邦安全的厳重威脅 

之鵜績擴展。如果確如印度代表所說，印度政府直 

至二十六日晚間纔對軍事當局頒發命令，而印度軍 

隊係於二十七日凌晨抵達該邦的，那末，倘若事先 

未妥爲準備，這稗規模的筌運怎樣可 JW實現呢 7這 

些事實是顳而易見的。 

四〇但是我巳說邁，如果我們將時間用於徒 

求躕定那些是可能的，那些是不可能的，實不會有 

何裨益。事實明顳，不容印度代表抹煞。 



四一She i kh Abdullah在做中ISA,他是印度 

齄理的寵信。他不爲大君所歡迎。他在懇求印度寬假 

時日JW便决定加入問題。印度正在大施躯力。Sheikh 

Abdullah被選爲中間人，結果他得與喀什米爾首相 

共理該邦政事，後來復自任首相。我巳說過，這些 

事實是顯而易見的。 

四二印度代表齄卽腧列間題的本身，這是我 

所歡迎的。他請大家注意關於此事的决饑案。巴某 

斯責印度未依决議案規定履行其義務。然則巴基 

斯坦是否已履行它的義務呢？印度代表隨郎宣讚一 

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饞案第武部某數段。他沒有 

宣讀閼键所在的那一段，也許這是出於無瞀的，不 

過他確已漏讀這一段，由是大有出入。我欲請理事 

會注盲第武部全文，俾各理事&行憶及當事键方的 

義務。第或部的標題爲"休戰協定"。其文如下 

"兩國政府接受第壹部所載關於立郎停止 

戦鬭之提案時，並接受下開原則，據 jy擬訂休 

戰協定，至於此項協定之細節，應由甓方代表 

與本委員會共同饑定之。" 

四三我耍加 j y說明這一點。=4一部份閼乎休 

戰協定的擬訂方法。當事甓方將依據下開原則擬訂 

協定，然後由該兩國政府代表會同委員會譏定詳細 

辦法，此項定艇卽付諸實施。這顯然就是此段案 

文的曹義。當事犍方有什麼義務呢？我們擬訂文寄 

時，當然耍把各糠事淸列出先後緩急的次序，是 

―般來說，文寄褢總載明在原刖上必街履行的各項 

義務。一俟休戰協定擬妥，詳颜辦法訂定後，甓方 

便須依此項協定的規定將其實施。我現在齄樓宣 

讀案文 

"A ―由於巴基斯坦軍隊 4 1駐査謨瞜 

什米爾邦撩^«發生重大轉變，一如巴荖斯坦 

政府在安全理事會披露者'，該國政府擔允撒退 

駐在該邦之軍隊。" 

四四我們接受這個决議案時已答允實踐此項 

規定。我們並未悔約。我們隨時準備履行此約。若 

18：我們對於接受此項^定或欣然實踐諾言二事頗有 

糟豫，那是不確的。伹是印度代表質間我們是否巳 

將軍隊撒退。我想首先財論這個决纗案，然後始答 

覆印度代表的間題。 

四五這個决饑案耩開 

"二巴基斯坦政府應盡力使部落人民及 

平時並非住在奄謨啄什米爾邦而係進入該邦從 

事狨爭之巴基斯坦國民一律撒出該邦。 

"三在未有最後解决辦法前，巴基斯坦軍 

睐已撤之頜土應由地方當局昝斑，但須受委員 

會之^視。 

"B — 一俟本委員會通知印度政府本 

决癱案第武部A節第二段所稱部落人民及巴 è 

斯坦阈民業已撤^，由是印度政府安全珲事 

會所稱需耍印度軍隊進駐査謨瞜什米爾邦之情 

^不復存在，且巴塞斯坦軍隊巳在撤離該邦時， 

印度政府澹允依其與本委員會議定之步驟，開 

始撤3>g駐在S邦之大部价印度軍隊。" 

四六我不再往下讀了，因爲僅有這幾段係關 

於軍隊撒:《ê問題的。這幾段規定當事雙方應於停火 

後依這些原則擬訂休戰協定，並由雙方政府代表 

會同委員會議定此項協定的細節。雙方政府巳接受 

了;《 1些規定。停火令已丸四九年一月一日起生 

效。委員會此時抵達印度大1^。隨卽召集當事鎗方 

代表擬訂休戰協定。此項會讒於一九四九年三月七 

曰在新德里舉行。委員會說我們現在 i l i須進行擬 

訂休戰協定了。休戰協定的主要目的在求解决下列 

問題撒該邦的部落人民及進入該邦從事戰爭的 

巴基斯坦國民撤退自由喀什米爾方面的巴基斯坦 

軍隊，撤=ê另一方面的大部份印度軍隊。委員會問 

當事鎗方有無闢；8*撤其應允撒=1的軍隊的計劃？ 

委員會詢間巴基斯坦代表有無此釉計劃。巴基斯坦 

代表答稱有的，我們可 JW擬訂一個計劃。據委員 

會說,巴某斯坦提出撤兵計劃後，印度*才將提出撒 

：>1其大部份軍隊的計剷。巴基斯坦代表基於此項了 

解，遂三月九日將撒乓計剷提交委員會。此事在新 

德里發生。這是擬訂休戰協定的開始。 

四七後來委員會間印度代表何時可依印度將 

繼巴基斯坦之後提出計劃W默契，提送撒兵計割。雖 

然我未赉考日期，我相信印度代表曾說準於翌日提 

交。到了第二天，印度代表耍不是說總理不在新德 

里，便是說總司令不 ïb新德里，因而並未提交撒兵 

計劃。這項翊由可能是眞確的，也可能僅是一秫藉 

口，不力，我們無須在此加 jy研究。這些都是印度 

代表所提出的託；^，伹是我未克奄核這些託詞提出 

的次序。印度代表先後提出各穉不同的ïyi由來推宕。 

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了。委員會發覺印度不願提出 

撒兵計劃，因此擬訂休戦協定一事不能得到進展。這 

件事就這樣停頓下來。 

四八我們在委員會報吿書裏閲悉印度政府後 

來在某一階段向委員會提出了撤乓計劃，却不許將 

此項計劃通知巴某斯坦事實上，委員會雖然已向 

安全理事會提交報吿書多件，伊是甚至安全理事會 

亦未見到印度的計割，我相信 t i話沒有說錯。 

四九休戰定怎樣纔可W訂定呢 7誰在阻撐 

擬訂工作呢9是不是巴墓斯坦不肯推進此項工作呢 9 



T面就是委員會所說的話，也是我上次發言時向安 

全理事會宣讀過的。 

五〇委員會第三次嗨時報吿書 '第二四五段 

稱 " 非俟印度與巴基斯坦對；5^^規模解散自由 

嚓什米爾軍隊並解除其武装一事訂立協定，印度無 

曹自咪什米 i f撒:《S在數量上或質量上可 jy稱爲'大 

部份'的印度軍隊"。蹐間協定第武部裏有那一段是 

提到自由瞜什米爾軍隊的？自由喀什米爾軍隊的處 

釐問題等到皋行全民表决時纔需要解决，屆時全民 

表决事宜總監有權決定鹪方軍隊剩餘部份的最後處 

置辦法。無論如何，這就是我日前轼將厝說明峙 

所論及的一點。這就是談判陷於僵局的原因。一俟 

休戰協定擬成，細節業經讒定，我們的第一件工作 

就是勸吿部落人民撒退，並籙備撒志願參加作戰 

的巴某斯坦國民。之後，我們依兩方可能議定的 

計劃，開撤^我們的軍隊，然後缝方间時撤兵，直 

至全部完成爲 l t。所有這些都是擬訂協定後着手進 

行的事掎，而印度却不肯擬訂這個協定。我們怎辦 

呢？印度認爲巴基期坦鹰做而未做的是什麼呢？撤 

>i工作ili須鎗方同時進行，這是委員會淸楚知道的。 

委員會【就一丸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提出的解 

释，載:文件 S / 1 1 0 0附件二十七的附錄中。它在 

第十段裏說 

"\m决議案第武部B節第一段的規定，印 

度政府；&^镀悉巴基斯坦軍隊開始自査謨咪什米 

爾邦撒後，同實按 1 ¥它與本委員會商定的階 

段，將它的大部份軍隊撒離該邦。兩國武装部 

隊的撤 : 1 ,由兩國統帥部與本委員會商定辦法 

同時進行。" 

五一在當事健方末能藉委員會協助商定辦法 

之前，它們怎能開始撤兵工作，尤其是需耍鎗方同 

時進行的撒兵工作呢》印度代表問 t t巴墓斯坦已 

做了什麼事掎9雖然印度不肯繼續與委員會合作W 

求擬成休戰協定，巴基斯坦巳說服部落人民自該邦 

撒么1已撒:《g 了:t入該邦從事戰爭的巴基斯坦志 

願兵。雖然印度不肯繼櫝進行擬訂協定的工作，巴 

基期坦巳履行了一部份的義務。正規軍隊須俟雙方 

同盲擬盯協定後始能撤3^。 Sir Owen Dixon最近jSÇ 

圜解决此項問題。他提出了一個撒兵方法。他建議 

巴某斯坦應於指定日期開始撒退它的軍隊，過了相 

當時日後，印度鹰開始撤兵，然後雙方同時41行此 

鼸撒兵工作，È至此項協定已切實施行爲止。 

'ê閱安全珲事會F式紀錄，第四年，特別補編笫七狨 
(：s:件S/1430, S/1430/Add 1, S/1430/Add 
2, S/1430/Add 3)o 

五二我們巳聲明願會這樣做。我們雖然不同 

W Sir Owen D i x on對部落人民及巴基斯坦軍隊進 

入該邦一事所臆斷的理由，但是我國總H!已表示願 

f萍此辦琊，同時我們巳完全接受此項計劃。這些事 

實俱經載入Sir Owen Dixon的報吿書裏，並經宣讀。 

Î 三 印 度 代 * 爲 解 釋 印 度 爲 何 不 接 受 S i r 

Owen D ixon的提案所提出的主耍理由，就是S i r 

Owen—定耍印度撤退全部軍隊。我附帶聲明，我並 

非在說我們曾有任何&失，》a失在印度方面。卽使就 

此點而論，印度代表所說的亦不正確，因爲 S i r 

Owen已容許，或準備容許，^數軍隊可W留駐某些 

地方的軍事要點。問題是我們的義務是什麼呢？我 

們的義務便是首先接受這些原刖。我們巳加JW接受。 

其次，我們ili須合作，JW擬訂休彈協定。我們已接鈉 

請求，提出了我方的提案。伊是，因爲印度不肯提 

出提案，致第二*驟無法實行。我們的過失究莧何 

在呢9 

五四印度代我又說，印度政府已採取減少軍 

隊的措施。他問道"巴某斯坦 i "否滅^它的軍隊" 

事實上巴基斯坦巳減^了 *È的軍隊。伹是間題的癥 

結又:§i不在於印度是否巳自動減少軍隊數量，或巴 

某斯坦是否巳自動減少軍隊數量。這不是雙方所镥 

承的義務。問題是此項減軍工作11^須依照先行譏妥 

的休戰協定進行，並且必領全部實施該項協定。 

五五印度,樣減少它的軍隊呢9我日前說過， 

無論印度已減多^軍隊，駐在咪什米爾邦W印度 

卓隊仍比巴基斯坦駐在自由咪什米爾 Ig域的軍隊超 

出數倍。這樣的滅軍究竟巳將原有 I t ^改變]多少 

呢？唯一的問題是爲什麼會陷; îPMi局呢？這是因 

爲印度處處作梗，不肯履行它所撙承的義務——這 

就是困難之所在。印度不容擬訂休戰協定的工作有 

M 展 。 

五六印度代表接着提出這個問題"巴基斯坦 

是否願意開始jfe繼櫝撒退它的軍隊呢?"巴基斯坦隨 

時準備完全履行它所擔承的義務。休戰協定訂妥後， 

巴基斯坦必然立卽開始辦理此協定所規定的一切事 

項。一俟休戰定訂妥，巴基斯坦當iJi實踐Su言，開 

始撒退它的軍踩。我們對此從來沒有提出異畿。我 

們 ,反覆申說我們願意、準備並渴望擬訂休戰協 

定，俾能開始撒兵至我們的義務，當然就是先 

由我們開始撤兵，然後雙方在JW後各階段同時將軍 

隊撒退。我深信休戰協定將會 i t樣規定。 

五七印度代表今天曾引述 S i r Owen Dixon報 

吿書第七十四段。他說巴基斯坦並非"絲毫未受^ 

報吿書的批評"——我相信他是這樣說的。我們貧否 



受指摘是另一件事，但是印度代表在那個時候向安 

全理事會宣讃的這一段話，對於該邦解除武装問題 

或當事缝方所镥承的義務， jy及對於籙備及舉行全 

民表决的間題，都是毫無關係的。我巳說過，他所 

引述的就是報吿書第七十四段。然而報吿書第五十 

二段載有關於Sir Owen Dixon力求實施此項協定一 

事的結論。這就是S i r Owen的結諭 

"結果，我確信任何解除武装辦法或適用 

於全民表决期間的規則，凡係我認爲足便全民 

表決在良好掎^下舉行，不會發生作弊、恫嚇 

及其他威 *â利誘情事，致妨害自由公正之全民 

表决的，都不能镀得印度贊同。" 

五八 S i r Owen在第五十三段櫝說 

"得到這個結論後，我認爲若非就此停 

轼圖解决此項爭端的努力，便須放棄W全民表 

决辦法來决定全邦命運而另尋其他解决辦法。" 

五九報吿書其餘部 ( 9 ^誶述S i r Owen循此方 

針爲此事而努力的情形，並載述他的盲見。卽使就 

駭部份來說，Sir Owen所說的是他6n何先將提案送 

交一個當事國，再將同一提案送交另一當事圃，有 

時巴基斯坦不表贊同，有時印度提出反對。但是最 

後他卒镀巴基斯坦接受他的提議，不過他的建蕺又 

止於是一個建譏而已。他提饞3基W及印度應與他 

本人開會商时另一計劃，如果兩當事國能接受若干 

基本原則，他就詳訂此項 t j割。巴基斯斯坦已表亍 

接受了，印度却不肯接受，這件事於是完全停頓下 

來。 

六 0 卽131 Sir Owen在他知 t t由*^印度之蠻 

横阻徺，不能舉行全民表决後，轉圖說服巴基斯坦 

及印度參加會饑JW商計其他辦法，而在勸導期間得 

悉一方願意進行會商，另一方不願參加時，我們不 

能請求理事會據JW斷定某方未履行，或未準備履行 

其義務。 

六一印度代表又說我餘提到朱拿加及海達拉 

巴事件。他說這兩事件與我們所計論的問題毫無關 

係。這兩事件怎會與我們所5寸論的問題毫無關係呢？ 

第一，僅就形式方面求說，這些問題都是業經提交 

安全理事會處的。朱拿加問題是有待輝事會處理 

的印度巴某斯坦爭端的一部份我們現在雖然僅僅 

計論喀什米爾問題，但是印度巴基斯坦爭端一項目 

至今仍列在理事會讖程上。海達拉巴問題之列入讒 

程雖然另有原因，它也是有待安全理事會處理的。我 

之所 jy述及這兩事件，除因形式關係外，實欲藉此 

證明，凡適於某事者亦適於與某事相同之事。 

六二這兩事件同樣涉及加人問題同樣涉及 

邦君爲某宗教教徒而大部价人民則爲另一宇教教徒 

的問題。這兩偭邦也同樣希望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。 

這兩事件足W說明，在邦君爲某*教教徒，大部份 

人民爲另一宗教教徒的情形下，加入問題引起爭論 

時，印度如何解釋它所用的若干原則。 

六三印度怎樣說呢？，關於朱拿加事件， 

加入問題須依照人民的意願來作決定。說得好。怎 

樣可JW確知入民的f願呢'邦內大部份人民不是151 

教徒而邦君却係囘教徒時，加入問題怎樣决定呢？由 

公民投票决定。這是很好的辦法。印度說"但是， 

全民表决必須在印度政府及該邦政府#同監督下皋 

行"。倒轉來說，另--個邦的大部份人民是lÈj教徒，邦 

君却不是阆教徒，而該邦的加入問題引起爭端，那 

末，這個 | ?3題應怎樣解决呢P由公民投邇決定。全 

民表决如何舉行呢？在印度政府及該邦政府共同監 

督下舉行。所次次都耍有印度政府參預其事。無 

論邦君是不是囘教徒，也無論大部份人民是不是fB】 

教徒。舉行全民表决時須由印度政府及有關邦政 

府主持其事。巴基斯坦無由過間。這樣看來，上述 

六四印度代表說此事有一不同之點。不同之 

點就是喀什米,邦內大部份re j教徒贊成加入印度。 

英文有"begging the quest ion" (將尙待判斷之問題 

視爲眞確）一語。可是，這正是尙待判蹰的問題， 

卽這些脚教徒是否贊成加人印度？我猜想，印度 

代表人甚至欲請安全理事會假定啄什米爾邦內大部 

份囘教徒贊成加入印度而據 j y决定各項待決間題。 

那就是因 

六五卽使印度有這樣的看法，但是這個看法 

對主耍問題有何影響，何jy容許印度*«^該邦舉行全 

民表决時不將軍隊撒:《1呢？朱拿加大部份人民不是 

囘教徒，他們事先沒有表明贊成加入巴基斯坦，但 

該邦舉行全民表决時必須有印度軍隊在場。印度已 

斷定瞜什米爾邦內大部份人民贊成加入印度，但該 

邦舉行全民表決時仍須有印度軍踩在場。這就是印 

度的理論嗎？可是，若^印度軍隊在場，便不能有 

公正無私的全民表决，所W軍隊/須撒:《1。巴基斯 

坦軍隊無腧駐在自由瞜什米爾區內什麼地方，應一 

律撤退印度軍隊無論駐在啄什米爾境内什麼地方， 

亦應一律撒:《â。爲使人民能對加入問題自由表示其 

意願起見，齄方il^須撒兵。 

六六印度究竟怎樣解釋這項原則，俾無論大 

部份人民是不是囘教徒，此項原朋總是對 *È有利的 



口咬定啄什米爾邦內大部份人民贊成加入印度。印 

度爲什麼不就此事皐行測驗呢?如果此事係眞確的， 

它有何畏權呢？ 

六七印度代表便說"但是印度軍隊駐在該邦 

是合法的。巴基斯軍隊駐在自由瞜什米爾區是非 

法的"。此穉言論又是把尙待判斷的問題視爲實事。 

如果瞜什米爾已依法加入印度，刖印度軍隊駐在該 

邦是合法的。印度 ,反覆申說，並欲巴基斯坦相 

信，遇加入問題引起爭執時，祇能依照人民的意願 

來决定這個問題。事實上，印度前時的立場一我 

餘引述 t的立場，現在可在此再說，並可說明其出 

m—就是英國放棄或終止行使其在各土邦的宗主 

權後，承受主權的不是邦君。却是土邦的人民。好 

HE,如果主權沒有移讓給邦君，那末，請間加入問 

題是誰决定了的呢？怎樣說得上是合法呢然而爲 

辩論起見，姑且假定這是合法的。尼赫魯總理在他 

十一月八日發出的電報裏說 

"由此可知，我們業巳反覆說明的提議就 

是 二印度政府鹰重钹聲明，一俟進犯 

者撒 j ë ,治安恢&後，印度當立節撤退其駐在 

六八尼赫鲁總理是否認爲印度軍隊駐在該邦 

是非法呢？他聲稱印度軍隊駐在該邦是合法的，可 

是他却說一俟邋犯者撒=«1,冶安恢復後，"我們便撒 

退我們的軍隊。"爲什麼呢？因爲他在答覆一個論點， 

卽該邦一天有軍隊留駐，便一天不能皋行公正無私 

的全民表决。他說"你們去勸導部落人民撤出，等 

到他們撤出後，我們便將軍隊撒3<g"。有人會說巴基 

斯坦軍隊也在佔據着自由瞎什米爾區。那末，讓巴 

基斯坦軍隊及部落人民撒出，同時讓印度軍踩撒出 

P巴。 

六丸印度代表說撒^印度軍隊一事會影響該 

邦人民的,(：理。他說因爲有此穉,t理影響，將不能有 

公正無私的全民表决。此舉當然會產生,[：理影響。它 

能使人民安'£：隨意投禀,不虞日後遭受害。如果印 

度不欲造成此iF«P，C;W影饗，爲什麼它口口聲聲說耍 

舉行公正無私的全民表决呢？此穉, t理影饗必須造 

成,俾各階极的人民，無論怎樣卑微，無論怎樣衰弱， 

無論怎樣無助,都不致遭受籐制或處；8<^不利地位，並 

且不致因投票贊成加入此方或彼方而受任何害。 

因此，撒:《S所有軍隊乃是必要的先决條件。 

七〇我這位淵博的朋友始終辯稱這個决議案 

並未意,使印度軍隊全部撒: < â。我在某天!^午 f利 

用安全理事會相當的時間來說明這個决議案規定由 

全民表決事宜總監决定此問題。據一九四九年一月 

五日决讖案4第四段(a)分段規定，全民表决事宜總 

監有權將留在該邦的軍隊作最後處置一方面是自 

由瞜什米爾軍隊,另一方面是印度軍隊的剩餘部份、 

S邦軍隊及民圑。如果他鼸爲有些地方需要軍隊駐 

守，他可《保留一部份的軍隊，將其餘部份遺散。他 

可JW要求將印度軍睽、該邦軍隊及民團、或自由喀 

什米爾軍隊解賒武装，並予解散。他有權將軍隊狨 

至他憨爲適當的數量，«確保該邦安全，同時確保 

全民表决之公正無私。但這是他的事撩，他的責任。 

他可 jy堅持印度軍隊全部撒退，他可以堅持將該邦 

民圑完全解賒武装及解散。他也可 j y任意對自由瞜 

什米爾軍隊採取同樣的措施。依這個决讖案的規定 

這是他的職責。 

七一假設印度不願贊同這個解釋，而我們又 

不接受它們的解釋。那末，這就是須請別人判斷的 

事撩。甓方對於這些解稃旣然盲見紛歧，當須斷定 

那一個解釋是正確的。委員會已提出了說明，闡猙 

疑義。印度代表力稱須顧及他的 J 5 ¥釋。他的M释 

當然是耍顧及的。委員會ai須確定這個决議案的意 

義W及當事雙方對案文所作解釋，俾得斷定雙方所 

同意辦輝的事項，然後賫成他們辦理這些事項。這 

是處理這件事掎的唯一方法。 

七二我這位淵博的朋À說 "但是，巴某斯坦 

說印度侵略瞜什米爾的目的在*^對巴墓斯坦作戰略 

上的包圍，並破壊巴基斯坦的經濟。"他提出了這個 

問題"假定全民表决揭曉後，證明大部价人民贊成 

加入印度。那又怎樣呢巴基斯坦是否仍然出戦 

略及經濟上理由，硬說瞜什米爾必須加入巴基斯坦 

呢？" 

七三我日 â i i贫不憚煩勞,說明此事含有文化、 

宗教、地理、纖、戰略、交通、貿易、商業等因 

素，而這些因素皆在證明瑢什米爾與巴墓斯坦有自 

然的關係。雖然如此，我們巳同實依據自由公正的 

全民表决來决定加入問題，並願受此項協定拘束。無 

論表决結果如何，我們#加《接受。 

七四印度代表也許會這樣說"那麼你們將被 

包圍，ft們的經濟將受影響了。"一點不錯，但是我 

們願冒此險。凡是爭端都須要設法使其得到公平而 

合理的解决。我們所反對的是武力解决。印度正欲 

使用武力來解决這個問題。 

參閱安全珲事會:F式紀錄，第W年，一九W九年一月 

份補纏，英文本第二十三貝。 



七五無論那一方面來躭，瞜什米爾 * f於印 

度的安全及印度的經濟都沒有竑切的關係。 1祇能 

«:助印度包園巴基斯坦，破壊巴基斯坦的經濟。印 

度旣實行JW武力佔據咪什米爾，不肯將唯一可使這 

個問題得到公平合理廨决的協定付諸實施，則印度 

之佔據喀什米爾，顯然係欲利用該邦被印度繼積佔 

據時所能提供的這一項弑助。 I 

七六卬度代表說 " f î •們爲什麼對經濟方面有 

所憂催呢9蹦於利用這些河流的問題，甓方可根據 

圃際原則簽訂協定"。我認爲使用河水問題與目II所 

5t論的事赌毫不相干。假定轚方確可就此問題達成 

協議，印度代表是否認爲我們應放棄!«什米爾問題， 

由他將流經瞎什米爾各河流的一部份劃給我們呢9 

卽就用河水間題而言，我們已有痛苦的經驗。我 

向安全理事會說&，印度;&^—丸四八年四月一日 

將流過印度然後餒西巴基斯坦流入印度河的水源截 

斷，此舉&收穫大受威脅，最後將HiPi判査布及信德 

區人部份土地成爲荒地。印度斷絕給水達六屋期之 

久,直至巴基斯坦迫不得已一我不得不這樣說一 

簽訂一項對它極爲不利的協定後，印度纔繼檢耠水。 

但是給水問題並永因此而得吿解决。印度耍求我們 

繳納若干項费用，我們認爲印度無權耍索的這些費 

用肩繼績給水時繳付。 

七七後來赌《稍有轉變。我們沒有耱績施行 

當時被A簽訂的協定。我們堅持我們在協定裏保留 

的權利。印度代*爲此樺間題之泰斗，他^"主持爲 

處理卬度某兩省价的給水問題而ëS:置的娄員會，颌 

導有方。正如印度代表所說過的，國際間巳訂有 i l 

於分用河水的原則。我們e屢次對印度提過這些原 

則。我們說讓我們將這個爭端提交國 i f法院解决 

P E。印度始終沒有答鹰。^不斷地說國際上已有 â 

些原則，at說此稗問題可提交能作决斷的司法機關 

去澥决，但是全部事實却在證明凡是有人提出此稗 

建譏畤，印度輒加拒絕。 

七八巴某斯坦總P f l i "致印度總H !公函一件。 

內稱印度與巴基斯坦間的爭端之所 j y依然存 t f ,係 

因印度不肯將任何問題提交公斷或司法解決巴基 

斯坦則願將印度與巴基斯坦間6^—切爭端提交公躕 

或司法獬决。日前我,向钾事會宣讀過此®節略，現 

在無绢贅述。 

七丸關;SNI^這些問題提交公躕的提案，印度 

{、*說"我們不能接受公斷，因爲我們不能將已有 

决定的問題重新提出St論。誰曾說>a應將這些問題 

重新Ht論呢?我們並未提出此建議。委員會亦並未 

提出此种建議。我們並未建讒將査^喀什米爾邦加 

入巴基斯坦或印度的問題提交公麝。我們的建議是 

因爲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 

兩决議案載有國際協定，且因爲該兩决讒案無法 

繼櫝實施，此項協定所引起的翱穉問題應提交公斷, 

由公斷人决定如何辦理，並責成當事雙方依照決定 

辦琊，公斷入至少亦應將鹰辦事項通知安全》事會, 

再由理事會責成當事魈方遵辦。 

八〇請間此項建議怎樣會將已有决定的問題 

重新提出討論呢？印度可能憂懼巴墓斯坦將已有决 

定的問題重新提出計論。但是公躕人遇到此穉情形 

時必定說"這是已I有决定的問題,我不能裁决此事。 

我祇能秉公裁斷這個協定所引起而未镀缝方同曹的 

間題"。印度代表所稱"我們决不請求公斷，因爲此舉 

可能將已有决定的P1題重新提出St論"一節，怎能 

言之成理呢？公斷人自會餘去業經解决的一切問題, 

祇就甓方所求同蓄而致阻礙這個協定之實施的事項 

加JW裁斷。 

八一印度代表又說他不能贊同使用外國軍 

隊，因爲一丸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 

五日的國際協定均未规定使用外阖軍朦，所W實無 

使用外阖軍隊之现。那末，讓我們實施這個協定吧。 

讓我們本此原則做 i P E 。巴基斯坦並不反對這樣做 

及對這樣做的是印度。 

八二印度代表說我提到印度侵略南亞洲，因 

此他提出抗譏。其實這ak不是眞正有待安全理事會 

審議的問題。如果我所說的話慯害了印度代*的感 

~這是自然會的——我深願向他 t t歉。但是他 

進而引述了許多事例，希圖證明巴基斯坦是在事 

侵赂，而印度所作所爲都是和平的，不恃暴力的。然 

而印度y武力佔據了業已加入巴基斯坦的朱拿加。 

印度W武力佔據了 ï fe達拉巴。印度 jy武力佔據了瞜 

什米爾。最近復有人 ï r印度境內̶̶我不說印度政 

府與此事有關——計劃推翻吡鄰的一個獨立國家, 

使他喪失自由與獨立。這就是所謂和平，就是所謂 

不恃暴力。如果這就是和平，這就是不恃暴力，那 

末，今日世界上唯一和牛寧靜，沒有粱力的地方就 

是朝鮮了。 

八三印度代表說印度渴盼镀得和平解决，但 

是因爲印、巴兩國在短短的十個星期內實行分治,致 

產生了許多問題及爭端。他說緬甸需畤五年饞完成 

分治手積，印、巴兩國分治却僅有十個屋期的籙備時 

i a j。這是實赌但這並不是印度的過失，也不是巴 

基斯ifl的過失。事實上，巴基斯Jfl會請求寬假時日。 

兩國分治後，印度有現成機構可W利用，且就許多方 

面來說，這個機構的效能極高。巴基斯坦刖須從頭 

做起。印度或者也希望得到多一些時間，巴基斯坦 



却的確需耍這些時間，可是我們未镀寬假時日。我並 

不是說這是印度之逷。印度也許亦因此而蒙受嚴重 

的損害。然而分治一事畢竟實行了，且巳造成許多 

問題及爭端。印度代表提出了什麼柿救辦法？ 

八四他鹅爲我們應該聽任這些問題自生自 

滅。同畤他却提到巴某斯坦在國内力II何激動民,i:，如 

一這是他的看 ^ 並 說 這 就是所謂 

巴墓斯 t f侵赂行爲的一部請問這是否他事態平 

靜之一法呢?事態是否巳趨平靜呢？大家應該記住 

啄什米爾是所亨3這些糾紛的中,£：點。我日前說過,瞜 

什米爾問題是印、巴兩國建立友好關係的關鍵，我 

們可由這個問題測知^兩阈的關係如何。如果這個 

問題末癯解決，則不僅目前撩"《依然危機四伏，等 

到過了相當時日後，^兩國和平之維持，亞洲和平 

之維持，最後甚至國際相平之維持，均岌岌可廬。 

八五人民等候得太久了。我們這個莊嚴的國 

組齄，受世界文明人民的重》£，負有維持國P|f和 

平及使其不受任何威脅的大任。它對 Î S I個非常喰 

惡的ft勢，這個隨frï可W引起不測事變的掎勢，是 

否可迅逨而有效地予 jy涫除，現已面嗨測驗的時候 

了。澳大利亞穂理最近提到三個可 jy危及世界和平 

的大地區。他說一個是e t ,，一個是中東，另一侗 

是瞜什米爾。他已經說得很輕了。若耍埔救辦法能 

夠收效，能夠消除日在增加的危險，能夠切實施行， 

那末，我們必須訂定適當的埔救辦法，此種辦法必 

m是有效的，並且是可jy迅速實施的。 

八六主席發言人名單上的代表都巳發表了 

實見。安全事會案前有識事曰程第二項目所開列 

的文件，卽 S i r Owen Dixon報吿書 [ S /1791 , S/ 

1791/Add 1]及巴基斯坦外交及英邦協事務部部長 

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四日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[ S / 

1942]。安全理事會並在審議英聯王圃及美利堅合衆 

案草案，該草案兒載文件8/2017。我們巳聽取了兩 

個提案國的陳述。該兩提案國業於二 二十一日[第 

五三二次會議]向鉀事會獬釋聯合决議案草案的意 

義及宗旨。我們三8—日開會時[第五三三次會議], 

印度代表發表了印度關* ^此事的意見。三月六 

日及七日[第五三四次及第五三五次會饑] ,巴基斯 

坦代表向砷事會說明了巴基斯坦政府關於此問題的 

讀。今天我們又聽取了印度及巴基斯坦兩阖代表 

的陳述。 

八七綜言之， 

的陳述， 

案草案所作解釋。我相信此時宜將對;&Si個問題的 

討論暫停數天， jy便各翊事研究迄今所提出的各項 

陳述，1向其本國政府請示。同時，碼些代表巳經 

吿我，他們T屋期頭幾天有要事，有些代表則說 

下屋期最後幾天巳有約會。爲了這兩項理由，我提 

讒安全事會下次會難定期三十五日屋期四 f午 

三時舉行。 

八八我聽說巴某斯坦代表欲提出簡短的補充 

陳述。 

八九 Sir Mohammad ZAFRULLA KHAN (巴 

基斯 i s )我原想就立憲大會問題講幾句。現在理事 

會耠我時間就這個問題發表曹見，我很戚激。印度 

代表曾說因爲印度憲绪有此規定，所 jy必須召開立 

憲大會。我對印度代表並無不敬之會，但是我不得 

不說這是將未决問題視爲旣定。在這個問題正待理 

事會解决期間，印度不能藉詞印度憲法有此規定，將 

喀什米爾豳成印度聯邦的一個單位，卽使爲制定瞜 

什米爾邦憲法，亦不能召開立憲大會。當事雙方業 

已同盲該邦的歸附問題，祇可藉舉行公正無私的 

全民表决之民主方式來决定。 

九0關這個立憲大會所欲做或不欲做的事 

情，我日前,蹐安全》事會 /4曹一九五〇年十月三 

十日那一天的The Statesman報。所載印度摁理的聲 

明，此項聲明贊助召開立憲大會的提蕺，並謂立憲 

大食將處理該邦的體制及歸附問題。後來印度總理 

又說加入問題會由立憲大會决定。我亦曾請理事會 

注苜Sheikh Abdullah的各項聲明。Sheikh Abdullah 

說立憲大會將會决定該邦應加人印度抑巴基斯坦的 

九 一 主席如果沒有異議，理事會次會議 

定期三月十五日星期四下午三時舉行。 

午後五時四十五分散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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